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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 年度苏州市文化产业重点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文旅主管部门，苏州新闻出版集团、苏州广

电传媒集团、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、苏州名城保护集团：

为推进文化强市建设，推动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

战略，谋划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，扎实推进我市文化

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 2025 年度苏州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

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：

1.数字文化。数字文化内容（动漫、游戏、电竞、网络

视听、微短剧、网络文学、网络新闻等）、数字文化服务（在

线新经济、信息传输服务、智能化服务、软件开发服务等）

等领域的投资项目。

2.内容创作。影视（广播、电影、电视等）、演艺（剧场、

新场馆、旅游演艺、演唱会等）、工艺美术等领域的投资项

目。

3.文化服务。创意设计服务、文化版权服务、广告服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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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教育服务、文化渠道服务（发行、直播、中介、代理、

经纪、会展等）、文化投资服务、文旅设施运营管理服务（景

区、文化主题公园、游乐场、文创园区的运营管理服务）等

领域的投资项目。

4.文创园区。数字文化、创意设计、影视娱乐、工艺美

术等领域的产业园区投资项目。

5.文化旅游。文化展示（文化馆、艺术馆、博物馆等）、

智慧旅游、旅游基础设施、景区、度假区、乡村旅游、工业

旅游、文商旅综合体、游乐场、文化街区（文化片区、文化

广场、文化特色小镇）等领域的投资项目。

6.文化制造。文化辅助生产、文化装备制造、文化终端

消费品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研发、装备更新的投资项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体现高质量发展导向，符合国家和省、市文化产业政

策、产业布局规划和经济效益要求，符合意识形态、安全生

产、环保环境等方面标准，已完成尽职调查、可行性论证。

2.固定资产投资类项目总投资额原则上不低于 1 亿元，

当年计划投资额不低于 2000 万元；非固定资产投资类项目

（内容产品开发和营销、新技术研发和应用、文化创意服务、

智能文化装备更新等）总投资额原则上不低于 1000 万元，

当年计划投资额不低于 500 万元。

3.具备一定成熟度，实施项目可在年内完成法定手续并

开工建设。已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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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、文化产业专项规划的项目优先列

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切实提高申报质量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加强项目谋

划，努力挖掘和培育一批市场前景好、核心属性强、成长性

快、能形成产业集群的大项目、好项目，做到应报尽报。

2.认真做好审核把关。在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文旅，

招引储备项目的过程中，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进行充分的调

查研究和市场论证，确保项目依法合规、真实可行、风险可

控。

3.请各地、各有关单位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前，将申报

表（PDF 盖章版及 Excel 版）报送至市文广旅局。联系人：

钱阳阳，联系方式：69823048，邮箱：1173969660@qq.com。

附件：2025 年度苏州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4 日



附件

2025 年度苏州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申报表

序

号
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

项目简

介（200

字以内）

投资主

体

投资

主体

性质

建设起

止年限

计划
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从开工至

2024年底预

计完成投资

（万元）

2025年计

划投资

（万元）

当前进展情况
2025年建设进

度目标

项目所属地

区（单位）
备注

  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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